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清華大學退休教職員工聯誼會組織章程
中華民國111年04月20日訂定
中華民國113年04月18日113年度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第四條第二項
中華民國114年04月17日114年度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增列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

第一條　　國立清華大學退休教職員工聯誼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以增進退休人員情誼、相互關懷扶持為宗旨。
第二條　　本會設於國立清華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，會址為：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。
第三條　　凡本校退休教職技人員、退伍教官、退職駐衛警、退休技工工友及退休校約用人員，均得申請加入。
[bookmark: _Hlk94169445]曾任本校編制內專任人員及校約用人員累計服務滿10年以上之離職人員，得申請加入。
第四條　　本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乙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。
自前次會員大會至本次會員大會(含)期間皆未參加活動者，不列入本次會員大會應出席人數計算，惟不影響其會員權益。
第五條　　本會置會長一人，綜理會務；副會長一人，襄助會長推動本會會務。會長、副會長由會員大會推舉產生，任期二年，得連選連任一次。
第六條　　本會置總幹事一人，規劃行政、活動、財務等事項，由會長聘任之。
本會設置聯絡、財務、活動及文書組，各組設組長一人，由總幹事遴選適當人選出任，負責處理本會日常會務。
總幹事及聯絡、財務、活動、文書等組長之任期均與會長同。
第七條    本會會員之權利義務如下：
一、出席會員大會及臨時會員大會。
二、推舉本會會長及副會長。
三、參加本會辦理之各項活動。
四、遵守本章程及本會決議之各項規定。
第八條　 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：
一、年費：
（一）一般會員：會員每年繳交年會費新台幣500元整：連續繳滿5年者，得為永久會員。
（二）永久會員：一次繳交年會費新台幣2000元整，得為永久會員，其後可終生不再繳交常年會費，唯中途不得要求退費。
（三）永久配偶會員：
本會永久會員如已離世，其配偶可繼承其會員之權利，成為永久配偶會員。
如符合第三條第一項、第二項入會資格但因離世不及申請會員之退休、離職教職員工，其配偶可申請加入永久配偶會員，永久配偶會費1000元，中途不得要求退費，比照會員之權利。
前述兩項之永久配偶會員不具備選舉及被選舉權，亦不列入會員大會應出席人數計算。
二、個人或機關團體之捐助。
三、其他。 
第九條		每年會務活動經費，應配合年度活動計畫，由總幹事向會員大會報告。
第十條	本會辦理各項活動，均本自給自足為原則，必要時得洽請本校依規定補助。
第十一條  會員居所，電話號碼若有異動，請盡速通知本會聯絡組修正。
第十二條　本章程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第十三條　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，向本校備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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